水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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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适用条件：

水事违法行为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于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。

1、违法事实确凿，即违法事实属实（它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有证据证明违法事实存在；二是证明违法事实的证据应当充分）。

2、有法定依据（法律规定违法行为应受到处罚）

3、罚款数额较小或者警告处罚(公民50元以下，法人或其他组织1000元以下或警告处罚)。

以上三个条件同时具备，缺一不可----要件

（二）步骤：

1、表明身份：执法人员首先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身份证件。

2、说明理由及依据。

3、告知权利。陈述、申辩权。 

4、听取意见。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，填写《陈述、申辩笔录》表格，对事实复合，事实成立的应采纳，如现场无法确定违法事实或证据不足的，应暂缓处罚，转入一般程序。相对人放弃陈述、申辩的应说明情况，相对人要签字或盖章。

5、制作现场笔录，填写《询问笔录》

6、作出处罚决定，填写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7、送达，填写《送达回证》，告知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权利，并由其在《送达回证》上签字或盖章。如果拒绝签字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注明。

8、执行。大量的当场处罚决定应即时执行。执法人员应当开具财政统一制发的罚款票据。

9、结案。填写《水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》

[image: image1]